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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代码：

600697

公司简称：欧亚集团

长春欧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不适用

1.6� �本报告已执行财政部修订并发布的新金融工具相关准则。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欧亚集团 600697 S欧亚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苏焱 程功

电话 0431-87666905 13578668559

办公地址 长春市飞跃路2686号 长春市飞跃路2686号

电子信箱 ccoyjt@sina.com 693215202@qq.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22,261,555,977.01 22,422,613,148.84 -0.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233,269,296.74 3,099,893,163.89 4.30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2,952,517.19 897,996,193.69 -65.15

营业收入 8,559,933,589.85 7,622,403,676.47 12.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8,521,724.28 128,069,426.29 0.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28,679,630.65 119,942,238.80 7.2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01 5.33 减少0.3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81 0.8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81 0.81

2.3�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6,005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长春市汽车城商业有限公司 国家 24.52 39,013,891 0 无

安邦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守

型投资组合

其他 14.99 23,847,285 0 未知

曹和平

境内

自然人

2.80 4,458,046 0 未知

长春市朝阳区双欧机械制造有限公

司

其他 2.08 3,305,500 3,305,500 未知

长春市兴业百货贸易公司 其他 1.33 2,113,558 0 未知

翟伟

境内

自然人

0.90 1,433,100 0 未知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其他 0.82 1,301,388 0 未知

温泉

境内

自然人

0.73 1,159,100 0 未知

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自有资金

其他 0.60 959,409 0 未知

魏昕

境内

自然人

0.51 803,400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10名股东中，长春市汽车城商业有限公司、长春市朝阳区双欧机械

制造有限公司之间无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并分别与无限售条

件股东无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本公司不详。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不适用

主要指标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资产负债率 74.38% 75.27%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4.51 4.56

关于逾期债项的说明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中美贸易摩擦交锋频现，美日欧和金砖国家等主要经济体增长乏力；内部而言，我国经济增速下

行压力依旧不减，消费虽然在国家一系列政策措施的作用下相对平稳，但资本市场压力依存。 从消费市场的结

构来看，一方面，网购消费增速快于实体店，对社会消费零售总额增长的贡献率逐年提高，拉动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的效用日益扩大，另一方面，大型零售企业销售增速放缓，新零售、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 在此大背

景下，本公司始终保持战略定力，稳固现代百货、商业综合体、商超连锁三大主力业态的发展根基，做亮特色，

提升能级，补齐短板，向规模要效益，打好经营工作的攻坚战。

报告期，公司在商贸的发展新时代，紧跟趋势，把握市场脉动，坚守“三星战略” ，精耕主业顺势而为，实现

了健康良性发展。

经营数据同比持续攀升。 实现营业收入855,993.36万元，同比增长12.30%，利润总额实现41,154.15万元，

同比增长4.47%，净利润实现30,665.46万元，同比增长7.12%，其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实现12,852.17

万元，同比增长0.35%。

企业网点布局稳步推进。 公司努力发挥地段布局的基础优势，持续关注和更新城区新亮点，增强企业规模

联动的竞争力，助力塑造欧亚品牌形象；注重网点布局的科学合理性，不断培育新消费增长点。 报告期，根据年

度整体开店计划目标，结合上半年经营实际，公司新增门店4个，其中购物中心（百货店）2个，连锁超市2个，扩

大了销售覆盖面，提高了市场占有率。 红旗街超市位于公司主力门店欧亚商都北侧50米处左右。 报告期，公司

对红旗街超市进行了经营转向调整，拟在其原址建立体停车场，旨在缓解改善欧亚商都停车位紧张的现状，向

转型要效益。 同时，有序推动了主要项目的建设进程：舒兰欧亚购物中心项目进展顺利；辽源欧亚购物中心二

期项目已完成摘地，进入了方案设计阶段；四平欧亚购物中心及商业地产开发项目、净月欧亚购物中心项目已

确定规划方案，并取得了立项审批、环评批复等部分手续。 上述项目的循序渐进实施为公司的主业发展提供了

蓄力支撑。

灵动营销激发内生活力。 为适应市场发展趋势，公司借力线上线下融合，创新从新营销模式，整合各类资

源，突出体验消费，打出“店商+电商” 的营销组合拳，以线上“亮点” 带动线下销售，实现全渠道、全客层、全空

间、全覆盖的立体营销模式，组成了强大的营销阵地。以公司成立35周年为代表的店庆营销，以企业搭台+企业

自唱为主，产生了叠加的市场规模联动效应，庞大的会员基数和多地的网点布局，为消费者多样化、多层次的

需求及连锁品牌营销提供有力保障。公司抢抓市场机遇，持续提升营销新活力，通过“新春礼品即时送、新年红

包等你拆、年货大集” 等全品类一站式活动，将节日购物气氛推向高潮。

提档增效经营再升“温” 。 公司着力提升经营效益，持续为消费者提供“有温度” 的消费体验。 一是提供

“有温度” 的商品，确保足够的新鲜度。 公司不断发掘自采自创品牌的潜力，提高了全渠道消费供给模式的运

营效果。 在自营商品上加大功能、质量、种类、包装等力度，同时，打造安全直采、可视加工、储存放心的商品供

应链，增强了消费者的粘性和公司整体市场竞争力。 二是增加 “有温度” 的购物体验，营造符合时代潮流的店

面。 打造网红餐饮一条街，儿童主题生活MALL，寓意走向新生活美好愿望的过街天桥、屋顶花园等深受消费

者喜爱的特色景观，成为精准服务会员消费必去打卡地，打造了现代商贸业升级版。 三是增加“有温度” 的企

业文化，提升企业精神。 自信的企业文化是推动企业前进的精神力量，让股东、供应商、顾客、员工四方均感受

到更具亲情、友善、温暖的企业人文关怀，与投资者互动密切，与供应商合作共赢，与消费者供需和谐，与员工

共建同享，公司的企业文化已成为创新从新发展的精神指引并一以贯之。

报告期，公司财务状况良好，流动比率为0.35，较上年度末降低0.02，速动比率为0.16，较上年度末降低

0.01。资产负债率为74.38%，较上年度末降低0.89个百分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为-37,859.36万元。其

中：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31,295.25万元，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44,709.69万元，筹资活

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24,444.94万元，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为0.02万元。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不适用

财政部于2017年修订并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号、《企

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财会【2017】

9号、《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号。

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规定，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对金融资产的分类和计量作出如下分类调整：将原分

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中“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报表列报的项目为

“交易性金融资产” ；“以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列报的项目为“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

根据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发布的 《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

【2019】6号）的要求，公司调整以下财务报表的列报：资产负债表中将“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项目分别列报

为“应收票据” 及“应收账款” 两个项目；“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项目分别列报为“应付票据” 及“应付账款”

两个项目。

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仅对部分科目列示及财务报表格式列报产生影响， 不影响本期及2018年度总资产、

负债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董事长：曹和平

长春欧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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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欧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九届四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长春欧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于2019年8月13日以书面送达和电子邮件的

方式，发出了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的通知，并于2019年8月23日上午9:00时，以现场结合视频会议的

形式在公司六楼第一会议室召开了九届四次董事会。应到董事9人，现场到会7人，视频2人。公司监事和部分高

管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副董事长、总经理于志良主持。 会议以9

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2019年半年度报告摘要》登载在2019年8月24日的《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劵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2019年半年度报告》详见上海证劵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为优化内部资源配置，提高综合竞争力，董事会同意对全资子公司实施增资，总计金额57,000万元人民

币。

（一）增资基本概况

根据公司发展需要，扩大全资子公司吉林欧亚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林欧亚置业）、长春欧亚易购电

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亚易购）、北京欧亚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欧亚商贸）的经营规模，便于

其顺利开展经营活动， 提高市场竞争力， 同意以货币资金对上述子公司分别增资50,000万元、1,200万元、5,

800万元人民币。增资完成后，吉林欧亚置业、欧亚易购、北京欧亚商贸的注册资本分别增加至100,000万元、1,

700万元、6,000万元人民币，公司对上述子公司的股权仍占10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增资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属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增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1、吉林欧亚置业有限公司

详见2019年8月24日刊登在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及上海证劵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

com.cn的公司临时公告2019-025号。

2、长春欧亚易购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1）增资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名称：长春欧亚易购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工农大路1128号B座八楼。

法定代表人：于清云。

注册资本：5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信息服务业务、百货、服装鞋帽、针纺织品、工艺美术品、五金交电、日杂、建材、预包装兼散装食

品、家具、劳保用品、计算机及办公自动化设备、钟表眼镜、黄金饰品、珠宝饰品、书、报、刊、计生用品零售、酒、饮

料及茶叶、保健用品及保健食品、化妆品及卫生用品、水产品、果品、蔬菜批发兼零售、网上贸易代理等（以工商

注册为准）。

（2）主要财务指标

截止2018年12月31日,�欧亚易购资产总额1,984万元，负债总额2,280万元，所有者权益-296万元。 2018

年,实现营业收入1,980万元，实现净利润73万元（已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截止2019年6月末，欧亚易购资产总额1,562万元，负债总额万1,872万元，所有者权益-310万元。 2019年

1-6月，实现营业收入951万元，实现净利润-15万元（未经审计）。

（3）增资后的注册资本

欧亚易购注册资本500万元人民币，公司对欧亚易购增资1,200万元人民币，增资完成后，欧亚易购注册资

本由500万元人民币增加至1,700万元人民币。

3、北京欧亚商贸有限公司

（1）增资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名称：北京欧亚商贸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弘善家园212号楼1层101内01室。

法定代表人：孔宪利。

注册资本：2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销售日用品、针纺织品、服装、鞋帽、五金交电、家用电器、电子产品、化妆品、珠宝首饰、工艺品、

体育用品、文具用品、通讯设备、建材、家具、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医疗器械、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机

动车公共停车场服务、住宿、出租商业用房、儿童室内游戏娱乐服务、美容、理发、出版物零售、销售食品、卷烟零

售、餐饮服务、零售药品等（以工商注册为准）。

（2）主要财务指标

截止2018年12月31日,�北京欧亚商贸资产总额15,361万元，负债总额 16,105万元，所有者权益-744万

元。 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 4,015万元，实现净利润-265万元（已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截止2019年6月末， 北京欧亚商贸资产总额15,383万元， 负债总额16,251万元， 所有者权益-868万元。

2019年1-6月，实现营业收入1,822万元，实现净利润-124万元（未经审计）。

（3）增资后的注册资本

北京欧亚商贸注册资本200万元人民币，公司对北京欧亚商贸增资5,800万元人民币，增资完成后，北京欧

亚商贸注册资本由200万元人民币增加至6,000万元人民币。

（三）增资后的股权结构

本次增资前后公司持有吉林欧亚置业、 欧亚易购、 北京欧亚商贸股权结构不发生变化， 公司均持有其

100%股权。

上述增资资金来源均为企业自有资金。

（四）本次增资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是公司实际经营的需要，是扩充全资子公司的资本规模，是公司与全资子公司之间的内部资源

配置；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目标和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的财务和正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公司管理层将依法办理增资的相关事宜。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根据公司经营需要，鉴于部分银行授信额度已到期，董事会同意下列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共计542,750

万元人民币。 其中：

（一）向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20,000万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敞口额度

20,000万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 用于支付商品采购款或置换他行贷款，授信品种包括短期流动资金贷款、

银行承兑汇票（含电子银行承兑汇票）、融资性保函、反向保理，额度可循环，可调剂。 期限为一年，担保方式为

信用。

（二）向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50,000万元人民币。 品种包括流

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期限为一年，担保方式为信用。

（三）向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申请集团授信47,750万元人民币（含综合授信及并购贷款）。 品

种包括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商票贴现、买方保理额度、备用信用证，资金用于企业日常经营周转、置

换其他金融机构存量融资、支付并购价款。 具体授信额度分配：

1、公司本部及长春欧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营销分公司（以下简称营销分公司）可提用全部综合授信额度

40,000万元，其中营销分公司使用时须取得公司书面授权，期限为一年，担保方式为信用；

2、长春欧亚卖场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欧亚卖场）提用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30,000万元，期限为一年，

担保方式为信用；

3、长春欧亚超市连锁经营有限公司提用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20,000万元，期限为一年，使用时由公司提

供连带责任担保；

4、公司本部及分、子公司合计提用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40,000万元；

5、公司本部提用并购贷款额度为7,750万元，期限为五年，担保方式为质押，质押物为公司本部持有的西

宁大十字百货商店有限公司90.42%的股权。

（四） 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申请综合授信212,000万元人民币。 具体授信额度分

配：

1、公司本部综合授信额度192,000万元（全部为敞口额度），其中：短期流动资金贷款额度20,000万元，营

销分公司可申请办理总金额不超过20,000万元人民币的贴现业务，担保方式为信用；存量债券包销额度172,

000万元；

2、欧亚卖场综合授信额度20,000万元（全部为敞口额度），业务品种包括短期流动资金贷款（限额10,

000万元）、商票保贴，担保方式为信用。

（五）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行、内蒙古分行申请综合授信共163,000万元人民币。 品种

包括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等信贷业务。 具体授信额度分配：

1、公司本部授信额度112,000万元，期限为一年，担保方式为信用；

2、欧亚卖场授信额度32,000万元，期限为一年，担保方式为信用；

3、长春欧亚柳影路超市有限公司授信额度3,000万元，期限为一年，使用时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4、长春欧亚卫星路超市有限公司授信额度3,000万元，期限为一年，使用时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5、长春欧亚集团通化欧亚购物中心有限公司授信额度6,000万元，期限为一年，使用时由公司提供连带责

任担保；

6、内蒙古包头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授信额度7,000万元，期限为两年，担保方式为抵押。

（六）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申请综合授信50,000万元人民币，期限为一年，担保方式为信

用。 具体授信额度分配：

1、一般授信组合额度26,000万元人民币，授信用途为采购商品,分项额度26,000万元人民币，用于国内信

用证开立、国内信用证远期确认付款，保证金比例0%，业务期限不超过一年；

2、专项额度24,000万元，用于主动投资申请人在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发行的中期票据、业务期限

不超过3年，所投资债务融资工具额度不得超过其注册额度的30%。

上述第（三）项3款、第（五）项3至5款授信额度使用时，公司将履行相应决策程序。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对购房抵押贷款者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的议案》；

公司全资子公司吉林欧亚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林欧亚置业）与银行开展个人房屋按揭贷款业务，

提供按揭贷款总额度18,000万元人民币，期限三年，并承诺在《不动产权证书》和《不动产登记证明》未办妥

并交付银行前，吉林欧亚置业对购房抵押贷款者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的条件是正常的商务

条件。 具体承办银行及其额度为：

（一）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高新支行，申请个人房屋按揭额度4,000万元；

（二）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市船营支行，申请个人房屋按揭额度4,000万元；

（三）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市昌邑支行，申请个人房屋按揭额度2,500万元；

（四）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解放东路支行，申请个人房屋按揭额度2,500万元；

（五）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分行，申请个人房屋按揭额度2,500万元；

（六）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分行，申请个人房屋按揭额度2,500万元。

董事会认为：吉林欧亚置业对购买其开发楼盘的购房者，办理抵押贷款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期限自购房

者办理抵押贷款开始，至取得不动产权证止。 全资子公司提供的连带责任保证风险可控，不会损害中小股东及

本公司利益，有利于扩大子公司地产销售业务。

公司董事会同意吉林欧亚置业对购买其开发楼盘的抵押贷款者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详见2019年8月24日刊登在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及上海证劵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

com.cn的公司临时公告2019-026号。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根据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及通知，董事会同意对相应会计政策进行变更、适用和执行。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未产生重大影

响。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等有关规定，决策程序

合法依规，变更后的会计政策有利于更加客观、公允的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

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详见2019年8月24日刊登在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及上海证劵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

com.cn的公司临时公告2019-027号。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程功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履行相应职责。 任期自公司董事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止。

其任职条件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管理办法》等相关

规定的要求，并已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未在本公司股东单位和其他单位兼任职务，与本公司或本公司控

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联系电话：13578668559；

传真号码：0431-87666813；

电子邮箱：693215202@qq.com。

特此公告。

长春欧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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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欧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九届四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长春欧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于2019年8月13日以书面送达的方式，发出了

召开第九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的通知。并于2019年8月23日下午13:00时在公司六楼第一会议室召开了九届四

次监事会。 应到监事5人，实到5人。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张立丽主持。

经与会监事审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监事会对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进行了认真审核，并提出如下审核说明意见：

1、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

项规定。

2、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

信息能从各方面真实地反映公司2019年半年度的财务状况以及报告期内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事项。

3、在提出本说明意见前，没有发现参与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颁布的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和调整，执行会计政策变更能

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长春欧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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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欧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吉林欧亚置业有限

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增资标的名称：吉林欧亚置业有限公司

增资金额：50,000万元人民币

特别风险提示：该公司的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及百货零售与整体市场环境、个性消费需求具有极高的关

联度，上述情况的变化将会对本次增资产生一定影响。

一、增资概述

（一）增资的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发展需要，扩大全资子公司吉林欧亚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林欧亚置业）的经营规模，便于

其顺利开展经营活动，提高市场竞争力，拟对吉林欧亚置业增资50,000万元人民币。 增资完成后，吉林欧亚置

业的注册资本增加至100,000万元人民币，公司对其股权仍占100%。 资金来源为企业自筹。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长春欧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2019年8月23日上午9:00时以现场结合视频会

议的形式在公司六楼第一会议室召开了九届四次董事会。应到董事9人，现场到会7人，视频2人。公司监事和部

分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董

事会同意：以货币资金对吉林欧亚置业增资50,000万元人民币。

本次增资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增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属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增资主体的基本情况

长春欧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长春市工农大路1128号。 法定代表人：

曹和平。 注册资本：15,908万元人民币。 公司主要经营批发和零售业务。

三、增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增资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吉林欧亚置业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吉林市丰满区吉林大街1-2号。

法定代表人：李新志。

注册资本：50,000万元人民币，本公司出资占注册资本的100%。

经营范围：百货、纺织品、服装、鞋帽、家用电器、五金交电、电子产品、化妆品、首饰、工艺品、文具用品、体育

用品、建材、家具、劳保用品、计算机、办公自动化设备、通讯设备、医疗器械、初级农产品、计生用品、蔬菜、肉类、

蛋类经销、房地产开发、卷烟、保健食品、图书及音像制品经销、食品批发兼零售、停车服务、场地租赁等（以工

商注册为准）。

（二）主要财务指标

截止2018年12月31日,吉林欧亚置业资产总额243,294万元，负债总额189,169万元，所有者权益54,125

万元。 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45,448万元，实现净利润-822万元（已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截止2019年6月末，吉林欧亚置业资产总额249,633万元，负债总额196,302万元，所有者权益53,331万

元。 2019年1-6月，实现营业收入22,946万元，实现净利润-795万元（未经审计）。

上述数据为吉林欧亚置业单体财务报表数据。

（三）增资后的注册资本

增资后， 吉林欧亚置业注册资本由50,000万元人民币增加至100,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对其股权仍占

100%。

四、本次增资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是公司实际经营的需要，是扩充全资子公司的资本规模，是公司与全资子公司之间的内部资源

配置；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目标和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的财务和正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五、本次增资的风险分析

（一）增资标的风险

该公司的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及百货零售与整体市场环境、个性消费需求具有极高的关联度，上述情况

的变化将会对本次增资产生一定影响。

（二）针对上述风险拟采取的措施

公司将坚持市场引导、需求引领、创新驱动的原则，继续依托欧亚品牌的良好口碑，持续发挥综合体的业

态模式优势、功能组合优势和体量竞争优势，将吉林欧亚置业打造成一流企业，巩固现有消费客层群体，努力

开发新的效益增长极，进一步满足市场发展和消费变化的需求。

特此公告。

长春欧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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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全资子公司对购房抵押贷款者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购买吉林欧亚置业有限公司开发楼盘的抵押贷款者。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本次全资子公司为购房抵押贷款者提供的担保金额合计

18,000万元，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25,000万元人民币。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全资子公司吉林欧亚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林欧亚置业）与银行开展个人房屋按揭贷款业务，

提供按揭贷款总额度18,000万元人民币，期限三年，并承诺在《不动产权证书》和《不动产登记证明》未办妥

并交付银行前，吉林欧亚置业拟对购房抵押贷款者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的条件是正常的商

务条件。 具体承办银行及其额度为：

（一）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高新支行，申请个人房屋按揭额度4,000万元；

（二）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市船营支行，申请个人房屋按揭额度4,000万元；

（三）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市昌邑支行，申请个人房屋按揭额度2,500万元；

（四）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解放东路支行，申请个人房屋按揭额度2,500万元；

（五）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分行，申请个人房屋按揭额度2,500万元；

（六）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分行，申请个人房屋按揭额度2,500万元。

长春欧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2019年8月23日上午9:00时以现场结合视频会

议的形式在公司六楼第一会议室召开了九届四次董事会。应到董事9人，现场到会7人，视频2人。公司监事和部

分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对购房抵押贷款者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的议案》。

该担保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符合正常商务条件的购买吉林欧亚置业开发楼盘的抵押贷款者。

三、董事会意见

根据房地产业务需要，董事会同意吉林欧亚置业对购买其开发楼盘的抵押贷款者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公司独立董事王哲、张义华、张树志事前对提交公司九届四次董事会的《关于全资子公司对购房抵押贷款

者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的议案》进行了审议，对上述担保的有关资料进行了审核，上述担保事项得到公司三名独

立董事的事前认可后提交本次董事会审议。 独立意见认为：吉林欧亚置业对购买其开发楼盘的购房者，办理抵

押贷款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期限自购房者办理抵押贷款开始，至取得不动产权证止。 全资子公司提供的连带

责任风险可控，不会损害中小股东及本公司利益，有利于扩大子公司地产销售业务。 同意上述担保事项。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前， 公司为子公司的担保余额为136,829万元人民币， 占公司2018年经审计净资产的

44.14%。 除为子公司的担保外，公司无其他担保及逾期担保。

五、上网公告附件

1、关于对长春欧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九届四次董事会相关审议事项的事前认可声明；

2、关于对长春欧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九届四次董事会相关审议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长春欧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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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未产生重大

影响。

一、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一）会计政策变更原因

财政部于2017年颁布了新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

〔2017〕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

期会计》（财会〔2017〕9号）、《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号）（以上四项简

称新金融工具准则）和《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财会〔2017〕22号）（简称新收入准则），并要求分

阶段执行。 公司按规定于2019年1月1日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将于2020年1月1日执行新收入准则。

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发布《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

号，以下简称“《修订通知》” ）。

公司根据财政部上述相关准则及《修订通知》的规定，拟对相应会计政策进行变更、适用和执行。

（二）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

根据前述规定，公司于以上文件规定的起始日期开始执行新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颁布

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

关规定；本次变更后，公司将执行财政部修订并发布的新金融工具相关准则，按照财政部《修订通知》的相关

规定执行。

二、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一）新金融工具准则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根据准则衔接规定要求，公司对上年同期比较报表不进行

追溯调整，仅对首次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进行调整，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

生重大影响。

1、对金融资产的分类和计量作出如下调整：将原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中“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依据新金融工具准则规定，进行分类调整，报表列报的项目为“交易性金

融资产” ；“以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列报的项目为“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

2、新金融工具准则以“预期信用损失” 模型替代了原金融工具准则中的“已发生损失” 模型。 金融资产减

值由“已发生损失法” 改为“预期损失法” 。

本公司根据原金融工具准则计量的2018年年末损失准备与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确定的2019年年初损失

准备无重大差异。

（二）《修订通知》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财政部《修订通知》的要求，公司调整以下财务报表的列报，并对可比会计期间的比较数据相应进行

调整：

2018年12月31日受影响的合并资产负债表和母公司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元

项目

合并资产负债表

调整前 调整数 调整后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36,356,672.34 -36,356,672.34

应收账款 36,356,672.34 36,356,672.34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2,422,331,515.77 -2,422,331,515.77

应付票据 272,459,000.00 272,459,000.00

应付账款 2,149,872,515.77 2,149,872,515.77

项目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调整前 调整数 调整后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393,595,980.04 -393,595,980.04

应收账款 393,595,980.04 393,595,980.04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675,612,677.77 -675,612,677.77

应付票据 272,459,000.00 272,459,000.00

应付账款 403,153,677.77 403,153,677.77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未产生重大影响。

三、独立董事和监事会的结论性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等有关规定，决策程序合法

依规，变更后的会计政策有利于更加客观、公允的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

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二）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颁布的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和调整，执行会计政策变更能

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上网公告附件

（一）关于对长春欧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九届四次董事会相关审议事项的独立意见；

（二）九届四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长春欧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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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半年度主要经营数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做好上市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的要求，《上市公司行业信

息披露指引第五号———零售》的规定，现将公司2019年半年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如下：

一、报告期门店变动情况

2019年半年度，公司新开门店4个，其中购物中心（百货店）2个，连锁超市2个。 相关数据详见下表

地区 经营业态 名称 地址

开业

时间

建筑面积

（㎡）

物业

权属

山东省

购物中心

（百货店）

济南欧亚大观园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济南市市中区刘长山路20

号

2019年1

月

83,933 自有

内蒙古

自治区

乌拉特前旗包百大楼商

贸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

乌拉特前旗乌拉山镇红卫

路西侧(大医院对面)

2019年3

月

17,646 自有/租赁

吉林省 连锁超市

伊通满族自治县欧亚商

贸有限公司

吉林省四平市伊通满族自

治县伊通镇库伦大路北侧

家阖上品小区22号楼地下

室-101室

2019年1

月

7,947 租赁

长春欧亚超市连锁经营

有限公司南湖大路店

长春市南关区东岭南街

1405号金桥花园22号楼

2019年4

月

15,416 租赁

报告期，因公司对分公司红旗超市进行了经营转向调整，拟在其原址建立体停车场，故分公司红旗街超市

于2019年5月1日起暂时停业。

二、报告期主要经营数据：

地区 经营业态 营业收入（元） 营业成本（元）

毛利率

（%）

营业收入比

上年同期增

减（%）

毛利率比

上年同期

增减（%）

吉林省

购物中心 （百货

店）

3,796,216,625.23 3,044,992,291.82 19.79 10.87 -0.02

大型综合卖场 2,183,926,688.37 1,554,479,513.08 28.82 2.91 1.46

连锁超市 1,151,076,650.36 935,195,253.60 18.75 21.14 -1.70

房地产 69,069,987.15 55,431,526.14 19.75 49.31 -9.28

其他 59,262,645.43 45,057,746.72 23.97 -6.08 -41.23

辽宁省

购物中心 （百货

店）

173,939,165.24 139,372,341.51 19.87 -1.84 -0.34

大型综合卖场 - - - - -

连锁超市 - - - - -

房地产 - - - - -

其他 - - - - -

内蒙古

自治区

购物中心 （百货

店）

396,009,110.24 309,544,515.02 21.83 6.57 -0.13

大型综合卖场 - - - - -

连锁超市 236,855,994.53 195,201,280.08 17.59 3.43 2.19

房地产 33,603,997.12 32,118,527.75 4.42 -56.66 -16.91

其他 1,187,243.10 466,984.73 60.67 12.59 -4.41

北京市

购物中心 （百货

店）

- - - - -

大型综合卖场 - - - - -

连锁超市 16,183,670.44 11,343,291.24 29.91 -20.95 4.99

房地产 - - - - -

其他 2,036,839.85 521,236.92 74.41 100.00 -

山东省

购物中心 （百货

店）

34,860,803.76 25,775,066.62 26.06 100.00 -

大型综合卖场 - - - - -

连锁超市 - - - - -

房地产 154,663,125.71 67,234,124.67 56.53 139.88 3.46

其他 - - - - -

河南省

购物中心 （百货

店）

43,663,293.53 29,767,415.57 31.83 -4.27 1.11

大型综合卖场 - - - - -

连锁超市 - - - - -

房地产 - - - - -

其他 4,925,595.26 274,154.90 94.43 123.60 -4.53

青海省

购物中心 （百货

店）

81,168,195.07 55,727,023.58 31.34 852.65 10.92

大型综合卖场 - - - - -

连锁超市 117,345,677.56 93,189,878.53 20.59 797.77 2.27

房地产 - - - - -

其他 - - - - -

海南省

购物中心 （百货

店）

- - - - -

大型综合卖场 - - - - -

连锁超市 3,938,281.90 2,786,686.72 29.24 -33.29 0.44

房地产 - - - - -

其他 - - - - -

长春欧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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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

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东莞控股 股票代码 00082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雪军 --

办公地址

东莞市寮步镇浮竹山佛岭水库路侧莞深高速公路管理中

心

--

电话 0769-22083320 --

电子信箱 lxj@dgholdings.cn --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790,253,408.52 790,727,706.94 -0.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54,883,055.75 448,375,898.55 23.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元）

549,981,195.55 446,565,659.85 23.1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923,052,246.68 460,607,132.43 100.4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338 0.4313 23.7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338 0.4313 23.7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26% 7.62% 上升0.64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11,883,654,591.87 11,009,361,394.05 7.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698,518,020.55 6,491,953,031.54 3.18%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1581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31581

持股5%以上的股东或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

比例

报告期末持股数

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

态

数量

东莞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1.81% 434,671,714

福民发展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5% 259,879,247

东莞市福民集团公司 国有法人 3.01% 31,291,633

袁仰龙 境内自然人 0.93% 9,674,045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81% 8,452,366

孔凡强 境内自然人 0.79% 8,220,051

梁伟 境内自然人 0.45% 4,671,200

张建强 境内自然人 0.38% 3,952,500

叶冠军 境内自然人 0.36% 3,700,089

中国工商银行－富国中证红利指

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理财产品 0.35% 3,624,58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东莞市福民集团公司、福民发展有限公司均为东莞交

投的下属企业，存在关联关系。 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

行动人。

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

自然人股东袁仰龙，通过光大证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公司股票9292245股；自然人股东孔凡强，通过申万宏源证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8220051股； 自然人股东梁

伟， 通过国金证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4399300股；自然人股东张建强，通过国信证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2385000；自然人股东叶冠军，通过光大证

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2430000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6、公司债券情况

在本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公司不存在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否

2019年上半年，公司继续深入推进“产融双驱” 的发展战略，促进高速公路运营与融资

租赁、商业保理业务的协调发展。 报告期，公司落实推进轨道交通1号线一期工程PPP项目，

完成东莞市轨道一号线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的注册登记，签署《PPP项目合同》，为该项目的

顺利投资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新能源充电服务领域，公司通过控股的东能新能源公司

和参股的康亿创新能源科技公司大力布局新建充电站，推动形成充电网络系统，目前已建

设布局充电站29座，充电桩441台。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90亿元、利润总额6.88亿元、

净利润5.56亿元，分别同比增长-0.06%、18.54%、23.50%。

在高速公路运营管理方面，公司围绕“经营创效，优质服务” 为工作中心，收费业绩稳

中有进。 上半年，公司所属高速公路实现收费车流量5195.07万辆，同比增长9.13%，实现通

行费收入6.20亿元，同比增长7.09%。在对外投资方面，报告期公司参股的虎门大桥公司受路

网分流、限制货车通行等原因的影响，导致其利润下降21.20%，但受益于东莞证券及东莞信

托上半年表现良好的业绩，公司在报告期确认投资收益1.57亿元，同比增长154.29%。

在金融业务领域，公司以稳健发展为原则、以服务实体经济为导向，聚焦基础设施、公

共交通、新能源等行业。 公司深耕存量业务，发掘潜在客户，拓展新业务，但受部分业务提前

还款、集中到期的影响，业务规模及收益有所下降。 至2019年6月末，公司的融资租赁和商业

保理业务总规模39.44亿元。 报告期，融通租赁公司、宏通保理公司分别实现净利润3,336.95

万元、4,143.76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1.99%、30.83%。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A、会计政策变更

①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公司施

行“新金融工具会计准则” ，具体内容见公司于2019年4月17日在巨潮资讯网发布的公告。

②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根据

财政部印发的《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

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并对比较数据进行调整。

B、会计估计变更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对公司部

分固定资产的预计净残值率进行了变更。

以上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变更详见《公司2019年半年报报告》第十节之“31、重要会计

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 。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不适用

报告期，公司与东莞市轨道项目投资有限公司、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铁建股有

限公司及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等共同设立东莞市轨道一号线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本公司子公司），其中本公司持有其45.8081%的股份，享有的权益比例为95.3081%。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庆文

2019年8月24日

股票代码：

000828

股票简称：东莞控股 公告编号：

2019-049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

2019年8月23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应到会董事7名，实际到会董事7名。 本次会议的主持

人为公司董事长张庆文先生，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

规定，决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作出了如下决议：

一、以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同意按照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修订并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

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相关规定，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

以上议案的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

告》（ 公告编号：2019-052）。

二、以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

及摘要。

《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

三、以同意票6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实施高速公路收费系统技

术改造专项工程的议案》。

1、同意对公司所辖高速公路路段（莞深高速一二期、三期东城段及龙林高速）实施高

速公路收费系统技术改造专项工程，投资规模不超过6,700万元。

2、同意公司委托由金交恒通有限公司、东莞市数据互联有限公司、东莞市经纬公路工

程有限公司组成的联合体开展该专项工程。

3、同意双方拟签署的《施工框架合同》文本，授权公司经营层具体办理此次专项工程

的具体事宜。

东莞市数据互联有限公司、东莞市经纬公路工程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东莞市交

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下属公司，公司董事张庆文先生担任东莞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总经理，其作为关联董事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以上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告编

号：2019-053）。

特此公告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8月24日

股票代码：

000828

股票简称：东莞控股 公告编号：

2019-050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本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

2019年8月23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应到会监事3名，实际到会监事3名。 会议的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决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作出了如下决

议：

一、以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同意按照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修订并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

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相关规定，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

以上议案的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

告》（ 公告编号：2019-052）。

二、以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

及摘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的《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半年度

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

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三、以同意票2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实施高速公路收费系统技

术改造专项工程的议案》。

本议案构成关联交易，关联监事刘庆贺先生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此议案的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告编号：2019-053）。

特此公告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9年8月24日


